
平安鑫利（2017，Ⅱ）年金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
在本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本产品为分红保险，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

能为零。

险种特色

 生存金有给付 可作自由规划

 满期双倍给付 安享天伦之乐

 享受保单分红 更添额外惊喜

保单利益

 生存保险金

被保险人自主险合同第 5 个保单周年日
1
开始，每年到达保单周年日时被保险人仍生存，

我们按主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
2
的 6%给付生存保险金。

 满期生存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保险期满时仍生存，我们按期满时主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2倍给付满期生存

保险金，主险合同终止。

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下列两者的较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主险合同终止：

（1）主险合同所交保险费；

（2）被保险人身故当时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所交保险费”按照身故当时主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确定的年交保险费×已交费年度数
3

计算。

以上“身故保险金”中所称的基本保险金额及现金价值不包含因红利分配产生的相关利益。

温馨提示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主险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1 保单周年日指主险合同生效日以后每年的对应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作为对应日。
2 基本保险金额指投保时您购买的金额，会在投保书以及保险单上载明。若该金额发生变更，则以变更后的金额为基本保险

金额。
3 已交费年度数:主险合同交费期未满时，已交费年度数指保单年度数；主险合同交费期已满时，已交费年度数指您与我们约

定的交费年期。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向投保人之外的其他

权利人退还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其他权利人为被保险人的继承人。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主险合同的现金价

值。

保单红利

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

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若我们确定主险合同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

将于保单周年日分配给您，我们会向您寄送每个保单年度的分红报告，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

犹豫期及合同解除（退保）

 犹豫期

自您签收主险合同次日起，有 20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主险合同，如果您

红利来源

本产品的红利来源于死差益和利差益。

＊死差益是指，实际的死亡发生率与预计的死亡发生率出现偏差所产生

的盈余；

＊利差益是指，实际的投资收益高于预计的投资收益时所产生的盈余。

红利分配方式 现金红利，也就是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将盈余分配给您。

红利领取方式

目前我们为您提供累积生息、抵交保险费以及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三种红

利领取方式。

＊累积生息：红利留存在本公司，按我们每年确定的利率储存生息，并

于您申请或主险合同终止时给付。

＊抵交保险费：红利用于抵交下一期的应付保险费，如果抵交后仍有余

额，则用于抵交以后各期的应付保险费，但该余额不计利息。交费期满后，

抵交保险费方式自动变更为累积生息方式。

＊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依据被保险人当时的年龄，以红利作为一次交清

的净保险费，增加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购买交清增额保险后，交清增

额保险对应的身故保险金为被保险人身故当时交清增额保险的现金价值。

如果您在投保时未选择红利领取方式，则以累积生息方式办理。

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您可以变更红利的领取方式，但需填写变更申

请书并经我们审核同意。红利领取方式的变更不影响按原领取方式已分配的

红利。

若在保单年度中主险合同终止，我们会将上一红利派发日至合同终止日

期间的红利以现金的形式分配给您。

红利分配政策

红利是按照每张保单的贡献度确定的，与投保年龄、性别、保险费、保

单年度等诸多因素有关。

我们的分红政策是以稳健经营，回报客户为宗旨，努力保持各年分红水

平的连续性和在同业中的竞争力。



仅表示红利累积生息趋势

认为主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主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

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主险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

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主险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

责任。

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您在犹豫期后可以申请解除主险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主险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解除合同后，您会失去原有的保障。

分红保险总体投资策略

 加强资产负债管理，确保成本收益、现金流及久期等的合理匹配，追求长期稳健的投资回

报

 坚持分散投资的基本策略，控制投资风险

 遵循价值投资理念，把握长期投资机遇

 采取积极投资策略，抓住权益市场机会

投保举例

0 岁男孩，投保平安鑫利（2017，Ⅱ）年金保险（分红型），基本保险金额 3万元，20 年

交费，年交保险费 4968 元。红利领取方式选择累积生息。

图例分析

注：以上图例仅为对保险利益的简单描述，具体保险利益描述以下面的基本保险利益描述为准。



基本保险利益

生存保险金：被保险人第 5个保单周年日开始，每年到达保单周年日时仍生存，领取 1800

元生存保险金。

满期生存保险金：被保险人年满 80 岁的保单周年日仍生存，领取 6万元满期生存保险金。

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身故，我们返还所交保险费和现金价值较大者。

保险利益测算表

0 岁/男/基本保险金额 3万元/20 年交

单位：元

保单

年度

保险费 生存总利益 身故总利益 生存保

险金及

满期金

累计生

存金及

满期金

身故保

险金

现金价

值（退保

金）

累积红利 当年红利

期交保

险费

累计保

险费

（低档

分红）

（中档

分红）

（高档

分红）

（低档

分红）

（中档

分红）

（高档

分红）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4968 4968 1776 1814 1842 4968 5006 5034 0 0 4968 1776 0 38 66 0 38 66

2 4968 9936 4293 4409 4496 9936 10052 10139 0 0 9936 4293 0 116 203 0 77 135

3 4968 14904 7266 7522 7714 14904 15160 15352 0 0 14904 7266 0 256 448 0 137 239

4 4968 19872 10485 10951 11300 19872 20338 20687 0 0 19872 10485 0 466 815 0 202 354

5 4968 24840 14004 14753 15314 24840 25589 26150 1800 1800 24840 12204 0 749 1310 0 269 471

6 4968 29808 17607 18691 19504 31608 32692 33505 1800 3600 29808 14007 0 1084 1897 0 313 548

7 4968 34776 21300 22774 23880 38376 39850 40956 1800 5400 34776 15900 0 1474 2580 0 358 626

8 4968 39744 25080 27002 28444 45144 47066 48508 1800 7200 39744 17880 0 1922 3364 0 404 706

9 4968 44712 28959 31390 33213 51912 54343 56166 1800 9000 44712 19959 0 2431 4254 0 451 789

10 4968 49680 32937 35939 38191 58680 61682 63934 1800 10800 49680 22137 0 3002 5254 0 499 873

11 4968 54648 37017 40658 43388 65448 69089 71819 1800 12600 54648 24417 0 3641 6371 0 548 959

12 4968 59616 41208 45557 48819 72216 76565 79827 1800 14400 59616 26808 0 4349 7611 0 599 1048

13 4968 64584 45513 50643 54491 78984 84114 87962 1800 16200 64584 29313 0 5130 8978 0 651 1139

14 4968 69552 49938 55926 60417 85752 91740 96231 1800 18000 69552 31938 0 5988 10479 0 704 1232

15 4968 74520 54483 61409 66603 92520 99446 104640 1800 19800 74520 34683 0 6926 12120 0 758 1327

16 4968 79488 59160 67108 73069 99288 107236 113197 1800 21600 79488 37560 0 7948 13909 0 814 1425

17 4968 84456 63966 73024 79817 106056 115114 121907 1800 23400 84456 40566 0 9058 15851 0 871 1525

18 4968 89424 68916 79176 86870 112824 123084 130778 1800 25200 89424 43716 0 10260 17954 0 930 1628

19 4968 94392 74007 85565 94233 119592 131150 139818 1800 27000 94392 47007 0 11558 20226 0 990 1733

20 4968 99360 79248 92204 101921 126360 139316 149033 1800 28800 99360 50448 0 12956 22673 0 1052 1840

25 0 99360 89250 109868 125332 135360 155978 171442 1800 37800 99360 51450 0 20618 36082 0 1057 1849

30 0 99360 99441 128969 151114 144360 173888 196033 1800 46800 99360 52641 0 29528 51673 0 1062 1858

35 0 99360 109851 149737 179651 153360 193246 223160 1800 55800 99360 54051 0 39886 69800 0 1067 1868

40 0 99360 120480 172404 211347 162360 214284 253227 1800 64800 99360 55680 0 51924 90867 0 1073 1878

45 0 99360 131337 197247 246680 171360 237270 286703 1800 73800 99360 57537 0 65910 115343 0 1079 1888

50 0 99360 142434 224586 286200 180360 262512 324126 1800 82800 99360 59634 0 82152 143766 0 1084 1896



55 0 99360 153744 254743 330493 189360 290359 366109 1800 91800 99360 61944 0 100999 176749 0 1086 1901

60 0 99360 165144 287999 380140 198360 321215 413356 1800 100800 99360 64344 0 122855 214996 0 1086 1901

65 0 99360 176181 324355 435486 207360 355534 466665 1800 109800 99360 66381 0 148174 259305 0 1080 1891

70 0 99360 186321 363780 496874 216360 393819 526913 1800 118800 99360 67521 0 177459 310553 0 1061 1857

75 0 99360 194274 405494 563910 225360 436580 594996 1800 127800 99360 66474 0 211220 369636 0 1011 1769

80 0 99360 196800 446682 634093 234360 484242 671653 61800 196800 99360 60000 0 249882 437293 0 884 1546

本公司声明：

该利益演示是基于本公司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

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实际分红情况以

本公司实际经营状况为准，特提醒客户注意。

注：

1、生存总利益包含现金价值（退保金）、累计生存金及累积红利，并扣除满期保险金。

2、身故总利益包含身故金、累计生存金及累积红利，并扣除当年生存金。

3、上表中除期交保险费、累计保险费外，所有数值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

4、本产品所列保险利益、数值等，均以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周岁年龄计算所得。如果设定的

年龄与实际年龄不同，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据等将会有所不同。

5、以上利益演示中现金价值（退保金）不包含因红利分配而产生的相关利益。

6、以上利益演示中所有数值均为取整所得。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资料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为准。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融中心


